
 
 (该格式是由经济产业省制作的，由最终目的地国家的最终用户填写的。)   格式2 
供应商名称 

（日本出口商的名称） 

最终用途证明 
（以提供给经济产业省为目的） 

 
第1节：当事各方 
(a) 出口商名称                                                                                                                    
(b) 买主名称                                                                                                                   
(c) 买主的地址                                                                                                                

(d) 收货人名称                                                                                                                   

(e) 收货人的地址                                                                                                               

(f) 最终用户名称                                                                                                                 

(g) 最终用户的地址                                                                                                              

(h) 使用物项的具体位置（不同于(g)的场合）                                                                                   
                                                                                                                                   
 
第2節：物项（货物, 软件, 技术） 

(a) 物项说明（比如：制造商名称 ／ 型号，等级，种类，序号)                     (b) 数量／重量 

                    /                                                                                     
                    /                                                                                     
                    /                                                                                     
                    /                                                                                     
                    /                                                                                     
                    /                                                                                     
                    /                                                                                     
 
 (c) 合同编号 ／合同签署之日                                        /                                          
 
第3节：承诺事项 

(a) 第2节所表明的物项用途如下：                                                                                   

                                                                                                                                  
                                                                                                                                  
(b) 不将上述物项及／或其复制用于开发、生产及／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运载

系统或核爆炸活动或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措施不适用于核燃料循环活动、重水生产。物项使用仅限于民生用途。 
(c)不将上述物项除第1节所述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使用，并保持／被消耗在                            (最终目的地国家)。 

(d) 我们（我）不将上述物项再输出。如果不得已将该物项再输出时，我们（我）获得经济产业省课以义务的                         （日

本出口商的名称）事先书面同意。 

(e) （上述物项包括技术的场合－是 ), 该技术以绝密对待。 

(f) 追加承诺:                                                                                                              
                                                                                                                                   
                                                                                                                                   
                                                                                                                                   
                                                                                                                                   
 
(g) 上述物项的所有权、使用权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在第三方接受经济产业省规定的承诺事项且该第三方开展民用业务活动的情况下，转移

至该第三方／企业。 

(h)  我们（我）得到解释并确实理解经济产业省出具的《关于最终用途证明注意事项》。 

 
公司／组织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 
                                                                                                                    
公司／组织名称、（印刷体字母）签字人姓名及职务 
                                                                                                                    
日期  
                                         
 
（如果有必要用另纸，每张均需要该格式签字人的签字） 
 
 
 
 



 
 
 


